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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深圳市龙岗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实施
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按照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要求，高标

准办好学前教育，实现幼有善育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作为学前教

育公共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，已经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的

新阶段。深圳市教育局、深圳市财政局于 2022 年 12 月联合出台

《深圳市普惠性幼儿园管理办法》（深教规〔2022〕7 号），为

保障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支持，对普惠性

民办幼儿园扶持政策进行优化，同时要求各区政府参照市级文件

制定本区实施细则。根据《深圳市普惠性幼儿园管理办法》及我

区实际情况，应制定《深圳市龙岗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实施

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实施细则”），优化普惠性民办园奖励性补

助政策,通过政策引导、业务指导、强化监管等多种方式,提升普

惠性民办幼儿园办学品质,促进龙岗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均衡发

展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为做好《实施细则》制定工作，龙岗区教育局以促进普惠性

民办幼儿园优质发展为目标，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，形成了《实

施细则》文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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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内容

本细则共分为五章二十四条，包括“总则”“申报与认定”、

“扶持政策与经费管理”“办学管理与绩效考评”和“附则”。

其中，“申报与认定”部分主要明确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申报

条件和具体审核流程。“扶持政策与经费管理”部分明确了普惠

性民办幼儿园补助经费标准和使用用途。“办学管理与绩效考评”

部分主要就区教育局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管理和绩效考评做

出规定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规范申报与认定程序。规定申报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

幼儿园应当符合规范安全办学、收费规范合理、坚持科学保教、

依法聘用教职工、保障教职工待遇、管理规范运行正常等条件。

申报认定流程为每年 9 月前符合条件的幼儿园向区教育局提出

申请。由区教育局结合我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现状，组织评审人

员开展现场评审工作，于次年 2 月底前完成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

审核认定。

（二）加大扶持力度。文件主要规定龙岗区普惠性民办幼儿

园过渡期的政策运用、生均补助经费的统计依据及经费用途、幼

儿园财务管理制度等要求。其中，龙岗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过渡

期间（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），班均补助标准

（每班每年 4 万元）与生均补助标准（每生每年 4500 元）两个

政策并行。通过生均补助标准申报认定的，给予生均补助，同时

取消班均补助；未通过生均补助标准申报认定，但通过原班均补

助标准考核认定的，过渡期内继续按照原班均补助标准（4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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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班/年）进行补助。过渡期满，原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未申报或已

申报但未通过认定为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，取消普惠性民办幼

儿园资格，不再给予班均补助。

（三）调整保障教职工待遇的标准。要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

教职工工资福利支出总额占保教费收入和财政补助收入之和的

比例不低于 60%。教师个人最低工资不低于当年全市职工最低工

资标准的 2.5 倍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应当从保教费收入中提取一

定比例资金，用于教职工职业激励或增加待遇保障。

（四）优化补助经费的使用比例。规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生

均补助经费的使用比例，其中用于保障教职工待遇的比例不低于

70%，用于改善办园条件的比例约为 25%，用于开展师资培训的

比例约为 5%。

（五）加强监管措施。一是增加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财务管

理的条款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接受政府财政资助的幼儿园，通

过规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财务管理、接受审计和监督等规范管

理，防范办学风险。二是增加了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规范办学、

收费合理规范等监管措施，明确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向社会提供公

益性、普惠性服务的定位，依法依规规范办园、科学管理，不断

改善办园条件，提高教职工待遇和教师专业水平。

（六）细化认定和考核指标。参照《深圳市普惠性幼儿园认

定和考评指标》，制定《深圳市龙岗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申报表》，

从规范安全办学、坚持科学保教、依法聘用教职工、保障教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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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遇、管理规范运行正常等方面提出要求。

通过制定《实施细则》引导激励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障并逐

年提高教职工待遇，优化教师队伍、提高专业水平，进一步改善

幼儿园办园条件，全面提升办学品质。

专此说明。


